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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大綱

三代安審系統設計理念

申請進口舊車審驗作業流程圖

申請作業之差異說明

案件申請完成與補件說明

審驗時程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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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代安審系統設計理念

簡化原有作業流程

朝無紙化作業邁進

提前確認申請資格避免申請類型錯誤

減少人工作業

縮減審驗時程加速取得合格證明書

減少掛案錯誤與補件次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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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進口舊車審驗作業流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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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之差異說明（Ⅰ）

應提供以下正本資料供車安中心進行文件確認

 國外已領照之行車執照或其他車輛證明文件

 原車輛製造廠出廠日期之證明文件

 屬保險或事故回收車輛者，應另檢附國外原
廠牌製造廠或其代理商認可之國外修復證明
文件

註：車輛須已完成車輛完稅作業，車安中心將逐
車於創新e化服務-汽車進口服務平台，進行
進口車輛處理狀況及基本資料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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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作業之差異說明（Ⅱ）

 完成前述文件確認作業後，車安中心寄還該確認文
件，並將該車身號碼上載至車輛進口者之安全審驗
客服系統

 車輛進口者可至安全審驗客服系統點選該車身號碼
進行掛案申請

 屬機關、團體、學校或個人進口車輛自行使用者，

須提供紙本申請文件，由車安中心代為掛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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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申請完成與補件說明

 申請案完成後，系統自動e-mail通知申請者已完成
掛案申請及相關申請權益需知 (包含撤案及駁回之
方式) 

 補件時程已達10工作天者，系統自動進行撤案作業
（案件駁回），並於撤案前3天主動e-mail通知申

請者，並由車安中心同仁電話再次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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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驗時程說明

 經簡化流程與e化作業後，原審驗作業時程為8個工
作天，三代安審系統上線後，其進口舊車之審驗時
程縮短僅為4個工作天

註：審驗時程係指監測查核作業完成後之審驗作業時

程，且補件時程不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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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代安審系統操作

安全審驗客服系統申請掛案操作說明

檢測機構排班作業操作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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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審驗客服系統申請掛案操作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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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測機構排班作業操作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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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A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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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感謝各位的參與


